中山大学药学院



药学〔2026〕27号


药学院关于举行2026年实验室安全知识
竞赛的通知

各班级：
根据学校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关于举办2026年实验室安全知识竞赛的通知》（设备〔2026〕13号），为增强我院师生实验室安全技能，提高实验室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和校园安全稳定，营造良好的实验室安全文化氛围，学院将举办2026年实验室安全知识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
全体本科生及研究生。
二、时间安排
考试时间为即日起至5月18日24时。竞赛结果将于5月20日前公布。
三、竞赛方式
（一）考试平台
竞赛在“中山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系统”上进行，访问地址：labsafety.sysu.edu.cn，参赛者亦可通过学校统一门户进入，请用NetID账号登录（操作指引请见附件1）。
不能登陆该系统的同学，请于5月5日前填写问卷，https://www.wjx.cn/vm/PTcSHMo.aspx#登记个人信息，负责老师将统一处理。
（二）模拟考试及正式考试
为充分展示参赛者的真实水平，本次竞赛分模拟考试及正式考试。模拟考试不限次数，正式考试每人有一次机会。建议参赛者先通过模拟考试熟悉考试平台的使用及检验实验室安全知识的学习情况后再进行正式考试。
四、参考材料
考试前请认真学习《中山大学实验室安全手册》（附件2）、中山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相关制度（访问地址：sbc.sysu.edu.cn/qa/rules/security）、《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6年）》（附件3）等，竞赛以此作为出题参考。
五、奖项设置
竞赛根据正式考试的分数，为考试合格（60分）及以上的参赛者设一、二、三等奖及优胜奖。其中，一等奖6名，二等、三等及优胜奖奖分别占参赛人数的10%、20%及30%。一等奖获奖者将代表学院组队参加学校举办的2026年实验室安全知识竞赛决赛。
根据《药学院本科生奖学金综合素质测评方案（试行）》（药学〔2024〕25号）及《药学院研究生综合测评加分细则》（药学〔2025〕49号），获奖同学将获得相应的综合素质测评或综合测评加分。
学院将为获奖同学发放相应奖品。除此之外，60分以上的参赛者亦将获得纪念品。
如有疑问，请咨询王老师：报名、系统等，39943030；邢老师：本科生综合素质测评加分，39943036；邓老师：研究生综合测评加分，39943004。
特此通知。

附件：1．中山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系统操作指引
2．中山大学实验室安全手册
3．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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